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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亞洲國際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董事局謹此公佈截止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未經審

計中期財務披露報告。 本中期財務披露報告的內容已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第 60A 條所訂立的   

《銀行業(披露)規則》編制。 

 

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一間在香港根據《銀行業條例》註冊之有限制牌照銀行, 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 本公司

亦為一間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註冊之持牌機構。 本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私人有

限公司，擁有在香港的總辦事處及在新加坡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監管的分行(「分行」)。 

本公司主要業務是從事銀行業務，包括收取存款及借貸。本公司亦作為其他摩根士丹利集團的附屬

公司有關提供一般投資、證券及期貨交易、託管服務以及委託管理的中介經紀。 

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控權實體為摩根士丹利，其與本公司以及摩根士丹利的其他附屬公司組成摩根

士丹利集團（「摩根士丹利集團」）。 

 

與發布財務報表有關連的規定 

 

包含在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中期財務披露報告中用作為比較資料之相關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而只是源自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計之財務報表。根

據《公司條例》第436條要求披露有關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計之財務報表的

進一步的資料如下: 

 

本公司為一間私人公司，因此，公司不被要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財務報表，亦沒有呈交。 

 

本公司的核數師曾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計之財務報表擬備報告。核數師報

告為無保留；沒有提述該核數師在不就該報告作保留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促請有關人仕注意的任

何事宜；及沒有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或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中期業績 

截止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未經審計之半年度除稅後溢利為一百萬美元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期間: 二千六百萬美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九日開始營業及其收入主要由股票和固

定收入市場相關活動手續費及佣金收入所貢獻。 本公司除稅後溢利減少主要是由於交易量減少導

致本期內手續費及佣金收入減少。 

 

 

代表董事局簽署 

 

CHUI, VINCENT YIK CHIU  

董事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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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截止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附註  六個月   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利息收入 1  10,093   7,889 

利息支出 1  (11,784)   (7,453) 

         淨利息(支出)/收入   (1,691)    436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2  95,814    112,648 

         

持作買賣用途的金融工具淨虧損   (112,555)   (28,67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淨收益   105,844   27,127  

         

其他收入   11,116    4,066 

其他支出 3  (96,830)   (84,193)  

        

        除稅前溢利   1,698    31,405 

         

稅項支出 4  (723)   (4,948)  

         

    1     期內溢利   975    26,457 

                    
 

 

 
第 6 頁至第 25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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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溢利   975   26,457  

         

其他綜合收益,  

    除稅後        

     

後續將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886   804  

    重新分類至損益表淨金額  (7)  - 

     

         

OTHER COMPREHENSIVE (LOSSES)/INCOME 

AFTER  

       本期除稅後其他綜合收益   879   804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1,854   2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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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儲備  

 

累計收益  總額權益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3,000   - 
 

(20)  12,980 

          
  

      

本年度溢利   -  

 

- 

 

35,743  35,743 

其他綜合虧損   -  (400)  -  (400) 

          

綜合收益總額   -  (400)  35,743  35,343 

          

與擁有人交易:          

- 發行股本    157,000  - 
 

-  157,000 

-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382  382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170,000  (400)  36,105  205,705 

          

          

期內溢利     -  -  975  975 

其他綜合收益   -  879  -  879 

          

綜合收益總額   -  879  975  1,85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70,000  479  37,080  20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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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貸款及應收款項:         

  現金及短期存款 5 663,791   798,943 

  客戶貸款及墊款 6  1,042,609   1,031,953 

  應收款項  10,765   553 

  其他應收款項  1,996   1,914 

                  1,719,161   1,833,363 

持作買賣用途的金融資產 7 1,689   9,55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8 3,503,151   4,031,391 

遞延稅項資產  2,597   1,868 

預付款項   99   111 

        總資產   5,226,697   5,876,291 

          
          
負債       

以攤銷成本入賬的金融負債:       

  客戶存款 9 4,755,977   5,439,241 

  應付款項  185,975   150,770 

  其他應付款項  52,677   63,403 

                4,994,629   5,653,414 

持作買賣用途的金融負債 7 14,081   7,863 

應付稅項   10,052   8,619 

應付費用   376   690 

         總負債   5,019,138   5,670,586 

          

權益       

股本   170,000   170,0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  479  (400) 

累計收益   37,080   36,1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07,559   205,705 

     

總權益  207,559  205,705 

          

          總負債及權益   5,226,697   5,87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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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息收入及支出 

 
「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是指非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總利息收入及總利

息支出。 

就貸款及應收款項, 除披露於「利息收入」及披露於「其他收入」內之匯兌差額，概無確認其他

收益或虧損。 

就以攤銷成本入賬的金融負債, 除披露於損益表中「利息支出」及披露於「其他收入」內之匯兌

差額，概無確認其他收益或虧損。       

本期間內，本公司概無就已減值金融資產確認利息收入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2.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本期間內，本公司概無手續費及佣金收入及支出來自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或金融

負債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本公司概無來自信託或受託代客持有及投資收取的手續費收入及手續費支出(截止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3. 其他支出 

         

 

  截止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截止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員工成本   57,057    51,442 

支付其他摩根士丹利集團成員公司之管理費用  34,037  29,631 

其他支出   5,736   3,120 

            96,830   84,193 

            

 

4. 稅項支出 

         

 

  截止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截止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現行稅項支出        

   香港  1,475  5,775 

   其他司法管轄區  6  407 

遞延稅項收益   (758)    (1,234) 

             723   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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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金及短期存款 

 
計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短期存款中包括存放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總額 

7,265,000 美元存款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513,000 美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概無銀行存款之剩下合約到期日為超過一個月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零)。  

 

 

6. 客戶貸款及墊款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客戶貸款及墊款   1,042,609   1,031,95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已減值貸款及墊款、集中撥備及特定撥備(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零)。 

 

 

7. 持作買賣用途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公平值  

 

 

名義數額  資產  負債  

風險加權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衍生工具        

    匯率掉期合約 3,146,509  1,689  13,700  6,293 

    利率掉期合約 2,000,000  -  381  - 

          5,146,509  1,689  14,081  6,293 

          

   於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公平值  

 

 

名義數額  資產  負債  

風險加權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衍生工具        

    匯率掉期合約 2,874,841  9,036  7,197  8,793 

    利率掉期合約 3,300,000  522  666   -   

          6,174,841  9,558  7,863  8,793 

         
 

 

此等工具的名義數額表示於結算日未完成的交易量，而並不代表所承受風險的金額。 

 

上述衍生工具資產及負債乃根據交易水平計算，並以沒有經雙邊淨額結算協議而產生之抵銷的

總額基準去作出披露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風險加權額呈示考慮了有效雙邊淨額結

算協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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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政府債務證券:     

    新加坡政府國庫票據  1,851,705  1,927,296 
    美國國庫票據及證券  1,651,446  2,104,095 

   3,503,151  4,031,391  

     

 

9. 存款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客戶之存款        

    經常帳戶餘額  2,114  6,854 

非銀行客戶之存款     

    經常帳戶餘額  3,337,532   3,799,197 

    定期存款  1,265,389   1,287,227 

其他摩根士丹利集團成員公司之存款  150,942  345,963 

                4,755,977    5,439,241 

            
 

 

10. 衍生工具交易以外的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概無衍生工具交易以外的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零)。 

 

 

11. 資本充足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普通股本一級資本比率   26%   24%  

  

   Retained earnings/(accumulated losses)      (20)  
 

         一級資本比率   26%   24% 

           總資本比率   2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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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充足比率 (續) 

資本基礎組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用於計算資本充足性比率經扣除扣減項

目後的資本總額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普通股本一級資本工具        

    實繳普通股本  170,000  170,000  
    累計收益  37,080  36,10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  479  (400) 
                扣除扣減項目前的普通股本一級資本  207,559  205,705 
扣減:     

    扣除遞延稅負債後的遞延稅資產  (2,597)  (1,868) 
    一般銀行風險監管儲備

(1)
  (5,213)  (5,160) 

    估值調整   (157)  (222) 
        扣除扣減項目後的普通股本一級資本   199,592   198,455 
     

額外一級資本  -  - 
二級資本       

    一般銀行風險監管儲備
(1)

  4,827  5,160 
         資本總額   204,419   203,615 
            
 

 
(1) 本公司已預留部分累計收益用以維持其一般銀行風險監管儲備，以滿足《銀行業條例》有關審慎監管目的之規定。  

 

有關本公司資本工具全部條款及條件的相關資料披露可參見網站： 

http://www.morganstanley.com/about-us/global-offices/hong-kong 

 

 

 

 

 

 

 

  

http://www.morganstanley.com/about-us/global-offices/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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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披露模板  

(a) 資本披露模板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規定的資本披露模板，下表載列本公司監管資本的成分。 

 

(以千美元列示) 參考  

資產負債表 

CET1 資本：票據及儲備 

1 直接發行的合資格 CE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的股份溢價 170,000  (1) 

2 保留溢利  37,080 (2) 

3 已披露的儲備 479 (3) 

4 須從 CET1 資本逐步遞減的直接發行資本（只適用於非合股公司） 不適用  

5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 CET1 資本票據產生的少數股東權益（可計入綜合集團

的 CET1 資本的數額） 
0  

6 監管扣減之前的 CET1 資本 207,559  

CET1 資本：監管扣減 

7 估值調整 157  

8 商譽（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0  

#9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0  

#10 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2,597 (4) 

11 現金流對沖儲備 0  

12 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13 由證券化交易產生的出售收益 0  

14 按公平價值估值的負債因本身的信用風險變動所產生的損益 0  

15 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凈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務負債） 0  

 

16 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若並未在所報告的資產負債表中從實繳資本中扣除） 0  

17 互相交叉持有的 CET1 資本票據 0  

 

#18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 

門檻之數） 
0  

 

#1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 門檻

之數） 
0  

20 按揭供款管理權（高於 10% 門檻之數） 不適用  

 

21 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高於 10% 門檻之數，已扣除相聯遞延稅務負債） 不適用 
 

22 超出 15% 門檻之數 不適用  

23 其中：於金融業實體的普通股的重大投資 不適用  

24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不適用  

25 其中：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 不適用  

26 適用於 CE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0  
26a 因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途）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計公平價值收益 0  
26b 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  5,213  
26c 金融管理專員給予的通知所指明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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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披露模板 (續) 

(a) 資本披露模板 (續) 

 
(以千美元列示) 參考  

資產負債表 

 

26d 
 

因機構持有的土地及建築物低於已折舊的成本價值而產生的任何累計虧損 0  

26e 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26f 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超出申報機構的資本基礎的 15%之數） 0  
27 因沒有充足的 AT1 資本及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 CET1 資本扣除的監管扣減 0  
28 對 CE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7,967  

29 CET1 資本 199,592  
AT1 資本：票據 

30 合資格 A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0  
31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股本類別 0  
32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負債類別 0  
33 須從 AT1 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0  

34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 AT1 資本票據（可計入綜合集團的 AT1 資本的數

額） 
0 

 

35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 0  

36 監管扣減之前的 AT1 資本 0  

AT1 資本：監管扣減 

37 於機構本身的 A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38 互相交叉持有的 AT1 資本票據 0  

 

#3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 門

檻之數） 
0 

 

40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41 適用於 A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0  

42 因沒有充足的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 AT1 資本扣除的監管扣減 0  

43 對 A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0  

44 AT1 資本 0  

45 一級資本(一級資本=CET1+AT1) 199,592  

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 

46 合資格二級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0  

47 須從二級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0  

48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可計入綜合集團的二級資本的數額） 0  

49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資本票據 0  

50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集體減值備抵及一般銀行風險監管儲備 4,827  

51 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 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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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披露模板 (續) 

(a) 資本披露模板 (續) 

 
(以千美元列示) 參考  

資產負債表 

二級資本：監管扣減 

52 於機構本身的二級資本票據的投資 0  

53 互相交叉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 0  

 

#54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 門檻之數） 
0 

 

55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56 適用於二級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0  

 

56a 
加回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因對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途）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

公平價值收益 
0 

 

57 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0  

58 二類資本 4,827  

59 總資本（總資本=一級資本+二級資本） 204,419  

60 風險加權總資產 762,437  

資本比率（佔風險加權資產的百分比） 

61 CET1 資本比率 26%  

62 一級資本比率 26%  

63 總資本比率 27%  

 
64 

 

機構特定緩衝資本要求（《資本規則》第 3B 條指明的最低 CET1 資本要求加防護緩衝資本加反週

期緩衝資本要求加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要求） 

 

5.368% 

 

65 其中：防護緩衝資本要求  0.625%  

66 其中：銀行特定反週期緩衝資本要求 0.243%  
67 其中：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規定 0%  

 

68 
CET1 資本超出在《資本 規則》第 3B 條下的最低 CET1 要求及用作符合該條下的一級資本及總

資本要求的任何 CET1 資本 
14.178%  

司法管轄區最低比率（若與《巴塞爾協定三》最低要求不同） 

69 司法管轄區 CET1 最低比率 不適用  

70 司法管轄區一級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71 司法管轄區總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低於扣減門檻的數額（風險加權前） 

 
72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0 

 

 

73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74 按揭供款管理權（已扣除相聯稅項負債） 不適用  

75 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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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披露模板 (續) 

(a) 資本披露模板 (續) 

 
(以千美元列示) 參考  

資產負債表 

就計入二級資本的準備金的適用上限 

 
76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中有關基本計算法及標準（信用風險）計算法下的準備金（應用上限

前） 
0 

 

77 在基本計算法及標準（信用風險）計算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中的準備金上限 0  

78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中有關 IRB 計算法下的準備金（應用上限前） 0  

79 在 IRB 計算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中的準備金上限 0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資本票據 

（僅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期間適用） 

80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 CET1 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不適用  

81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計入 CET1 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不適用  

82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 AT1 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0  
83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計入 AT1 資本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0  

84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二級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0  
85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可計入二級資本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0  

 

 
註： 

 

# 相對《巴塞爾協定三》資本標準所載定義，《銀行業（資本）規則》對以下項目賦予較保守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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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披露模板 (續) 

(a) 資本披露模板 (續) 
 

模板附註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三》基準 

 

 
 
 
 
 

#9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0 0 

 
解釋 

正如巴塞爾委員會發出的《巴塞爾協定三》文本（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第 87 段所列載，按揭供款管理權可在 CET1 資本內予

以有限度確認（並因此可從 CET1 資本的扣減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門檻為限）。在香港，認可機構須遵循有關的會計處理方

法，將按揭供款管理權列為在其財務表所呈報的無形資產的一部分，並從 CET1 資本中全數扣減按揭供款管理權。因此，在第 

9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

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按須扣減的按揭供款管理權數

額予以下調，並以不超過在《巴塞爾協定三》下就按揭供款管理權所定的 10% 門檻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權、由暫時性差異所產

生的遞延稅項資產與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投資（不包括屬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通融或其他信用風險承

擔的投資）所定的整體 15% 門檻為限。 

 
 
 
 
 

 
#10 

扣除遞延稅項負債後的遞延稅項資產 2,597 2,597 

 
解釋 

正如巴塞爾委員會發出的《巴塞爾協定三》文本（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第 69 段及 87 段所列載，視乎銀行予以實現的未來或然

率而定的遞延稅項資產須予扣減，而與暫時性差異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則可於 CET1 資本內予以有限度確認（並因此可從 

CET1 資本的扣減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門檻為限）。在香港，不論有關資產的來源，認可機構須從 CET1 資本中全數扣減所有

遞延稅項資產。 

 

因此，在第 10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

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0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按須扣減的與

暫時性差異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數額予以下調，並以不超過在《巴塞爾協定三》下就暫時性差異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所定的 

10% 門檻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權、由暫時性差異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與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投資（不包

括屬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通融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投資）所定的整體 15%門檻為限。 

 
 
 
 
 
 
 
 
 

#18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非

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 門檻之數） 0 0 

 

解釋 

為斷定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總額，認可機構須計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

司的任何數額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總額，就如該等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為認可機構直接持有、間接

持有或合成持有該金融業實體的資本票據一般，惟若認可機構能向金融管理專員證明並使其信納是在認可機構的日常業務過程

中作任何該等貸款、批出任何該等融資或引起任何該等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者則除外。 

 
因此，在第 18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

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8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按豁除在香港

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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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披露模板 (續) 

(a) 資本披露模板 (續) 
 

模板附註(續)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三》基準 

 
 
 
 
 
 

 
#1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

大資本投資（超出 10% 門檻之數） 0 0 

 

解釋 

為斷定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總額，認可機構須計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

任何數額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總額，就如該等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為認可機構直接持有、間接持有或

合成持有該金融業實體的資本票據一般，惟若認可機構能向金融管理專員證明並使其信納是在認可機構的日常業務過程中作任何

該等貸款、批出任何該等通融或引起任何該等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者則除外。 

 
因此，在第 19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

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

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3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的非

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 門檻之數） 0 0 

 
解釋 

為於計算資本基礎時考慮將提供予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視為 CET1 資本票據（見上文有

關模板第 18 行的附註）作出扣減的結果，將會令適用於在 AT1 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資本扣減的豁免門檻空間可能

會有所縮小。因此，在第 39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

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3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

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54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

大資本投資（超出 10% 門檻之數） 
0 0 

 
解釋 

為於計算資本基礎時考慮將提供予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視為 CET1 資本票據（見上文有

關模板第 18 行的附註）須作出扣減的結果，將會令適用於在二級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資本扣減的豁免門檻空間可

能會有所縮小。因此，在第 54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

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54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

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註: 

上述 10%/15%門檻的數額的計算是以《銀行業 (資本) 規則》為基準。 

 
簡稱： 

CET1: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AT1:額外一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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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披露模板 (續) 

(b) 資產負債表對帳 

 

下表載列本公司資產負債表所示金額與法定資本組成部分的對賬： 

 

 

於已發佈的 

財物報表中的 

資產負債表 資本監管範圍 

參照資本構成 

定義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現金及短期存款 663,791 663,791  

客戶貸款及墊款 1,042,609 1,042,609  

應收款項 10,765 10,765  

其他應收款項 1,996 1,996  

持作買賣用途的金融資產 1,689 1,68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503,151 3,503,151  

遞延稅項資產 2,597 2,597 (4) 

預付款項 99 99  

總資產 5,226,697 5,226,697  

 

 
負債 

客戶存款 4,755,977 4,755,977  

應付款項 185,975 185,975  

其他應付款項 52,677 52,677  

持作買賣用途的金融負債 14,081 14,081  

應付稅項 10,052 10,052  

應付費用 376 376  

總負債 5,019,138 5,019,138  

股東權益 

股本 170,000 170,000 (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 479 479 (3) 

累計收益   37,080 37,080 (2) 

股東總權益 207,559 207,559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5,226,697 5,22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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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披露模板 (續) 

(c) 資本工具之主要特徵 

 

下表載列已發行資本工具之主要特徵。 

 

1 發行人 摩根士丹利亞洲國際有限公司 

2 獨有識別碼（如 CUSIP、ISIN 或 Bloombery 對私人配售的識別碼） 不適用 

3 票據的管限法律 香港法例 

 監管處理方法  

4      《巴塞爾協定三》過渡期規則# 不適用 

5      《巴塞爾協定三》後過渡期規則+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6      可計入單獨*/集團/集團及單獨基礎 單獨 

7      票據類別（由各管轄地區自行指明） 普通股 

8 監管資本的確認數額（以有關貨幣百萬計，於最近的申報日期） 美元 170 百萬元 

9 票據面值 不適用 

10 會計分類 股東權益 

11 最初發行日期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發行 1 股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發行 13,000,000 股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發行 156,999,998 股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九日發

行 1 股 

12 永久性或設定期限 永久性 

13      原訂到期日 無到期日 

14 須獲監管當局事先批准的發行人贖回權 否 

15      可選擇可贖回日、或有可贖回日，以及可贖回數額 不適用 

16      後續可贖回日（如適用） 不適用 

 票息/股息  

17      固定或浮動股息/票息 浮動 

18      票息率及任何相關指數 不適用 

19      有停止派發股息的機制 否 

20      全部酌情、部分酌情，或強制 全部酌情 

21      設有遞升息率或其他贖回誘因 否 

22      非累計或累計 非累計 

23 可轉換或不可轉換 不可轉換 

24      若可轉換，轉換觸發事件 不適用 

25      若可轉換，全部或部分 不適用 

26      若可轉換，轉換比率 不適用 

27      若可轉換，強制或可選擇性轉換 不適用 

28      若可轉換，指明轉換後的票據類別 不適用 

29      若可轉換，指明轉換後的票據發行人 不適用 

30 減值特點 否 

31      若減值，減值的觸發點 不適用 

 

 

 

 



摩根士丹利亞洲國際有限公司 

 

未經審計財務資料附註 

截止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報告及財務報表為其英文版之摘錄版，如與英文版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 18 

 

12. 資本披露模板 (續) 

(c)  資本工具之主要特徵 (續) 

 
32      若減值，全部或部分 不適用 

33      若減值，永久或臨時性質 不適用 

34           若屬臨時減值，說明債務回復機制 不適用 

35 清盤時在級別架構中的位置（指明緊接較其優先的票據類別） 不適用 

36 可過渡的不合規特點 否 

37 若是，指明不合規特點 不適用 

 
註： 

 

#資本工具的監管處理方法須依照《銀行業（資本）規則》附表 4H所載的過渡安排 

+資本工具的監管處理方法無須依照《銀行業（資本）規則》附表 4H 所載的過渡安排 

*包括單獨綜合基礎 

 

 

13. 逆周期緩衝資本(“CCyB”)比率 

私營機構信貸風險相關的風險加權金額(“RWA”)之區域明細如下: 

 

 

司法管轄區 

當日有效的適用司法

管轄區 

逆周期緩衝 

資本(“JCCyB”) 比率  

用於計算認可機

構之 CCyB 比率 

風險加權總額 

千美元 

認可機構之

CCyB 比率 

認可機構

之 CCyB

數額 

千美元 

1 香港 0.625% 96,214   

2 中國大陸 0% 49,062   

3 澳洲 0% 96   

4 中華台北 0% 47,098   

5 印尼 0% 1,830   

6 馬來西亞 0% 974   

7 菲律賓 0% 10,625   

8 新加坡 0% 16,509   

9 瑞士 0% 4,506   

10 泰國 0% 17,995   

11 英國 0% 2,186   

12 美國 0% 333   

 總額  247,428 0.243% 601 

 

私營機構信貸風險區域性分配至各個司法管轄區是基於「最終風險基礎」。「最終風險基礎」

是指將私人機構信貸風險就「最終承擔義務人」的所在地分配予某司法管轄區，該司法管轄區

為風險最終所處地方。 

 

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條例 24B 之要求披露 JCCyB 比

率相關資訊是因為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前香港及香港境外司法管轄區適用之 JCCyB 比率為 0%。 

 

 

14. 防護緩衝資本比率 

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條例 3M 之要求，二零一六年防護緩衝資本比率為 0.625% (二零

一五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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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槓桿比率披露模版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槓桿比率   3.82%   3.38% 

            
 
槓桿比率上升是因為由客戶存款減少所帶動之資產負債表內總風險承擔減少。 

 

槓桿比率是根據向香港金融管理局遞交的槓桿比率模板計算。 

 
對帳摘要比較表 

 項目 槓桿比率框架 

千美元 

1 已發佈財務報表所列載的綜合資產總額 5,226,697 

2 對為會計目的須作綜合計算、但在監管綜合計算範圍以外的金

融業實體或商業實體的投資而須作的相關調整 - 

3 根據認可機構的適用會計框架於資產負債表內確認、但不包括

在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值內的任何受信託資產而須作的相關

調整 - 

4 有關衍生金融工具的調整 10,897 

5 有關證券融資交易的調整(即回購交易及其他類似的有抵押借

貸) - 

6 有關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的調整(即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轉換為

信貸等值數額) - 

7 其他調整 (7,967) 

8 槓桿比率風險承擔 5,22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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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槓桿比率披露模版(續)  

 

槓桿比率通用披露模版 

 項目 槓桿比率框架 

千美元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 

1 資產負債表內項目(不包括衍生工具及證券融資交易，但包括抵

押品) 5,225,008 

2 扣減：斷定《巴塞爾協定三》一級資本時所扣減的資產數額(以

負數表示) (7,967) 

3 資產負債表內風險承擔總額(不包括衍生工具及證券融資交

易)(第 1 及 2 行相加之數) 5,217,041 

衍生工具風險承擔 

4 所有與衍生工具交易有關的重置成本(即扣除合資格現金變動保

證金) - 

5 所有與衍生工具交易有關的潛在未來風險承擔的附加數額 12,586 

6 還原因提供予對手方而須根據適用會計框架從資產負債表中扣

減的衍生工具抵押品的數額 - 

7 扣減：就衍生工具交易提供的現金變動保證金的應收部分(以負

數表示) - 

8 扣減：中央交易對手方風險承擔中與客戶結算交易有關而獲豁

免的部分(以負數表示) - 

9 經調整後已出售信用衍生工具的有效名義數額 - 

10 扣減：就已出售信用衍生工具作出調整的有效名義抵銷及附加

數額的扣減(以負數表示) - 

11 衍生工具風險承擔總額 (第 4 至 10 行相加之數) 12,586 

證券融資交易風險承擔 

12 經銷售會計交易調整後(在不確認淨額計算下)的證券融資交易

資產總計 - 

13 扣減：證券融資交易資產總計的應付現金與應收現金相抵後的

淨額(以負數表示) - 

14 證券融資交易資產的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 - 

15 代理交易風險承擔 - 

16 證券融資交易風險承擔總額 (第 12 至 15 行相加之數) - 

其他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 

17 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名義數額總計 - 

18 扣減：就轉換為信貸等值數額作出的調整(以負數表示) - 

19 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第 17 及 18 行相加之數) - 

資本及風險承擔總額 

20 一級資本 199,592 

21 風險承擔總額 (第 3、11、16 及 19 行相加之數) 5,229,627 

槓桿比率 

22 《巴塞爾協定三》槓桿比率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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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國際申索 

 

國際申索是資產負債表上呈示考慮了任何風險轉移後根據交易對手所在地計算的交易對手於資

產負債表內的風險。若申索由不同於交易對手所在地的一方擔保或申索是對一家銀行的海外分

行而其總部位於另一地區，則風險已被轉移。   

 

      非銀行私營行業   

    

  非銀行  非金融   

  

銀行 

 

公營機構  金融機構  私營機構    總額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已發展國家 506,868  1,651,446  5,329  11,878  2,175,521  

     美國 214,960  1,651,446  541  -  1,866,947  

離岸中心 153,307  -  44,117  513,316  710,740  

     香港 38,536  -  34,238  431,385  504,159  

亞洲及太平洋發展中國家 -  -  2,817  463,702  466,519  

 

 

      非銀行私營行業   

    

  非銀行  非金融   

  

銀行 

 

公營機構  金融機構  私營機構    總額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已發展國家 715,900  2,104,095  858  11,233  2,832,086  

     美國 107,457  2,104,095  756  -  2,212,308  

離岸中心 79,019  -  37,992  456,721  573,732  

     香港 35,716  -  30,556  402,382  468,654  

亞洲及太平洋發展中國家 -  -  1,934  519,281  521,215  

 

 
17. 貸款及墊款 – 行業資料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行業分析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及墊款     

  工商金融:     

- 其他  372,842  345,930 

  個人     

- 其他  92,067  86,346 

在香港以外使用的貸款及墊款  577,700  599,677 

     

總額  1,042,609  1,031,95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所有貸款具備抵押品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所有貸款具備抵

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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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貸款及墊款 – 行業資料(續)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區域分析     

香港  464,909  432,276 

中國大陸  192,461  214,851 

台灣  134,199  144,528 

其他   251,040   240,298 

            總額   1,042,609   1,031,953 

            
 

貸款及墊款是根據任何風險轉移後交易對手所在地計算的交易對手的風險。若申索由不同於交

易對手所在地的一方擔保或申索是對一家銀行的海外分行而其總部位於另一地區，則風險已被

轉移。   

 

18. 過期及重組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概無任何已減值資產、逾期或

重組的資產。 

 

19. 內地活動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香港辨事處概無內地風險。 

 

20. 貨幣風險 

 

本公司因以個別貨幣（分別佔所有外幣凈總額 10% 以上）計值的經營而產生的貨幣風險如下: 

         

  

 

 

 

 新加坡元  美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貨資產 14,665,260  21,491,971 

現貨負債   (2,168,582)  (30,506,578) 

遠期買入   862,984  16,824,114 

遠期賣出   (13,370,492)  (7,766,017) 

   (10,830)  43,490 (短)長盤淨額   

 

  

 

 

 

 新加坡元  美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貨資產 15,190,282  28,378,991 

現貨負債   (2,080,798)  (37,049,729) 

遠期買入   1,093,764  16,160,422 

遠期賣出   (14,218,935)  (7,419,766) 

   (15,687)  69,918 (短)長盤淨額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任何外幣計值的期權及淨結構持倉(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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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流動性  

 

    

截止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由二零一五年 

二月九日 

(業務開始日期)  

起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期內平均流動資金維持比率   58%   71% 

            
 

 

平均流動資金維持比率是按每個月的平均流動資金維持比率的算術平均數計算。流動資金維持

比率是根據《銀行業(流動性)規則》計算。. 

 

流動性及融資風險 

流動性及融資風險指本公司因無法進入資本市場或難以變現資產而導致無法為其經營業務融資

的風險。流動性及融資風險同時涉及本公司在沒有經受重大業務干擾或信譽損害而威脅其作為

一間持續經營機構的時候，其可履行金融債務的能力。   

本公司流動性及融資風險管理政策及流程與摩根士丹利集團保持一致。本公司董事局對制定流

動性風險容忍度負有最終責任，並確保本公司的流動性風險得到適當管理。除內部流動性風險

管理架構外，本公司還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流動性監管規則規限。本公司施行每日監察及報告

程序，確保遵守監管規定。 

本公司流動性風險及融資管理架構的主要目的在於確保本公司可在廣泛的市場條件下獲取充裕

的融資。該等架構之設計為確保本公司履行其金融債務以及支援本公司的業務策略施行。 

本公司的流動性及融資風險管理架構以以下原則為指引：  

 保持充裕的流動資產以償付期滿債務及其他計劃內及應急現金流出；  

 資產及負債的期滿情況應協調達至一致，減少對短期融資的依賴；  

 多元化的融資途徑、交易對手、貨幣、地區及融資期限；  

 透過或然融資計劃（「CFP」），預判獲取融資限制的情況。  

本公司的流動性及融資風險管理框架的核心組成部分為或然融資計劃、流動性壓力測試及全球

流動性儲備 (如下述界定)，以支援本公司流動性概況目標。 

  



摩根士丹利亞洲國際有限公司 

 

未經審計財務資料附註 

截止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報告及財務報表為其英文版之摘錄版，如與英文版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 24 

 

21. 流動性 (續) 

流動性及融資風險 (續) 

或然融資計劃 

或然融資計劃描述了數據及資訊流向、限制、目標、運營環境指標、上報程序、角色及責任以

及發生流動性壓力時可採取的規避行動。或然融資計劃還規限了流動性壓力測試的主要要素。

該等壓力性測試旨在識別不同嚴重程度及持續時間的壓力事件，評估本公司當前融資途徑，並

使用及確立用以監察及管理潛在流動性壓力事件的計劃。 

流動性壓力測試 

本公司使用流動性壓力測試以確立不同時間長度的各種情景下的流動性外流模式。該等情景涵

蓋各種特殊及系統性壓力事件組合。 

流動性壓力測試基於，但不限於以下假設:  

 客戶存款被撤回; 

 無政府支援;  

 無法進入股票及無擔保債務市場;  

 所有無擔保債務償還款項於壓力測試期內期滿；  

 因信貸評級下調，交易對手、特定交易所及結算機構要求額外抵押品；  

 向第三方提供的無出資承諾的支取； 及  

 進入外匯掉期市場受限。 

流動性壓力測試為本公司而設，以便了解具體現金需求及現金可利用情況。流動性壓力測試基

於以下假設，即公司將首先使用自身的流動資金償還債務，之後方從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摩根

士丹利獲取流動資金。摩根士丹利將支持其附屬公司，且不會使用其附屬公司受監管、法律及

稅務所限的流動性儲備。除支持流動性壓力測試的假設外，本公司也考慮於當天證券與籌資活

動交收有關的結算風險。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維持了充裕的流動性以履行流動性壓力測試下所模擬的當前

及或然融資責任。 

流動性儲備 

本公司維持充裕的流動性儲備（「流動性儲備」），可應付日常融資需求並實現或然融資計劃

及流動性壓力測試中釐定的戰略流動性目標。流動性儲備款額由本公司積極管理。釐定流動性

儲備的規模時，將考慮以下要素：無擔保債務的期滿情況、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及組成、壓力環

境下融資需求（包括或有現金流出以及抵押品要求)。此外，流動性儲備還包括額外的儲備資金，

主要為基於本公司風險容忍度的任意盈餘並可因市場及本公司內部事件而更改。 

本公司持有其可動用的流動性儲備，包括各類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無產權負擔的高流動性證

券。 

無產權負擔的高流動性合資格證券主要包括美國政府證券，非美國政府證券及其他高流動性投

資級別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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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流動性 (續) 

流動性及融資風險 (續) 

融資管理 

本公司以高效方式管理融資，以減少對本公司營運的干擾。本公司施行兼具有擔保及無擔保融

資途徑的多元化策略，力求確保本公司債務之期限等於或超過融資資產的預期持有期限。 

本公司透過多元化的資源為其撥資。該等資源可以包括股本、長期債務及存款。 

資產負債表管理  

在管理摩根士丹利集團及本公司融資風險時，整個資產負債表的組成及規模均獲監察及評估，

而非僅監察及評估金融負債。摩根士丹利集團總資產的絕大部分主要來源於其機構證券業務部

門的銷售及交易活動的流動性有價證券及短期應收款項。該等資產的流動性質使摩根士丹利集

團及本公司得以靈活管理其資產負債表的規模。 

 


